2022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补助项目培训工作方案

为实施好2022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开展项目管理培训；完成170名以上农技推广骨干人才连续不少于5天的脱产业务培训；完成3000名以上县乡两级在编在岗农技人员不少于5天的脱产业务培训，其中实训课程不少于2 天（见附件1）。

二、培训计划

（一）项目管理培训班1期。培训对象为14个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农机中心）项目管理人员，2022年补助项目县分管领导和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主办、自治区畜牧站承办。培训费用由自治区统一安排。 
（二）骨干人才培训班4期。培训对象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公布的2021—2023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名单中遴选，2022年补助项目县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优先安排，非项目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其中，种植业计划培训75人，由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承办；畜牧行业计划培训68人，水产行业计划培训17人，由自治区畜牧站、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承办；农机行业计划培训40人，由自治区农机中心承办。培训费用由自治区统一安排。

（三）技术培训班不少于26期，培训费用由各项目县从补助项目经费中列支。

1.种植业技术培训班不少于12期。培训对象为2022年补助项目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和项目管理人员、县乡两级在编在岗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班由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根据各项目县培训需求统一规划，委托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或广西涉农院校、培训基地具体承办（见附件2）。

2.畜牧技术培训班6期。培训对象为自治区、14个设区市畜牧行业主管部门和畜牧推广机构，2022年补助项目县领导、项目管理人员和在编在岗畜牧技术推广人员。计划在区外举办1期、区内举办5期，由自治区畜牧站牵头组织，区外班委托农业农村部直属站（所、中心、院校）承办，区内班委托广西涉农院校承办（见附件3）。

3.水产技术培训班3期。培训对象为自治区、14个设区市水产行业主管部门和水产技术推广机构，2022年补助项目的县领导、项目管理人员和在编在岗水产技术推广人员。计划在区外举办1期、区内2期，由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牵头组织，区外班委托农业农村部直属站（所、中心、院校）承办，区内班委托广西涉农院校承办（见附件3）。

4. 农机技术培训班5期。培训对象为自治区、14个设区市农机行业主管部门和农机推广机构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2022年补助项目县农机行业主管部门分管领导、项目管理人员和县乡两级在编在岗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班次由自治区农机中心根据各项目县培训需求统一规划，委托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教育培训中心或高校承办。 

以上4类培训班优先安排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技人员参加，培训通知由自治区牵头组织单位或承办单位另行下发。

5.县级培训班。各项目县除派人参加自治区组织的培训外，可根据本地实际需求和经费情况开展县级培训。

6.科技示范主体和特聘农技员（防疫员、家畜繁殖员）培训班。纳入项目县农民培训计划，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培训。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和农技人员培训工作已纳入农业农村部和自治区绩效考评，各地、各单位要加强联系沟通，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定期分析培训情况，总结工作经验，确保在年底前完成培训任务。 

（二）加强课程体系和培训师资库建设。培训内容要根据广西现代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设计，重点抓好骨干人才课程设计。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融合理论教学、现场实训、案例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方法。完善培训师资库建设，将农技推广专家、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特聘农技员（防疫员、家畜繁殖员）代表等纳入师资队伍。

（三）推行分级分类培训，满足不同层次培训需求。项目县需按照任务清单下达的培训数量安排农技人员参加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举办的培训，并开展县级培训。

（四）扩大培训知识面，突出培训实效。除完成常规培训内容外，支持农技推广体系与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等金融机构合作，强化金融培训，提升融资服务能力。支持兼顾开设职称评聘相关课程，帮助基层农技人员解决实际问题。将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中国农技推广APP的使用纳入培训基本课程，除基层农技人员外，还需将承担项目实施的专家、特聘农技员（防疫员、家畜繁殖员）和科技示范主体纳入信息化培训对象范围。 

（五）规范培训管理。

1.严格培训资金管理。自治区统筹组织的培训，执行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公务员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行〔2018〕3号）的规定。委托中央或省外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执行中央或所在省份标准，县级组织的培训执行当地标准和规定。

2.启动遴选、公示及满意度调查程序。各项目县要根据项目培训任务清单制定本地分类分级培训方案，启动选拔程序并进行公示，每期培训班结束后需对培训满意程度进行调查。

3.加强培训档案管理。建立完善学员档案管理制度，指定人员负责档案管理，建立学员培训档案和数据库。承办单位于每年培训任务完成后，提交培训通知、签到表、培训手册、培训人员档案表、培训照片（含开班、上课、现场、结班共4张照片）等资料至自治区各行业管理人员；厅属有关单位和项目县组织的培训，需在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将相关资料上传至“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补助项目－能力提升”模块。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唐振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5855268；沈莹（种植），13607715546；卿珍慧（畜牧），18376648834;荣仕屿（水产），17344223416；黄云艳（农机），18978862545。 

附件： 1.《2022年广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能力提升任务清单 

2.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省级培训分班表（种植业） 

3.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省级培训分班表（畜牧水产） 

4.培训承办单位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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